意向受让方承诺书

致：贵州阳光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本意向受让方（以下简称“我方”）就参与贵所组织的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公司享有的台江县南刀二级水电站不良资产转让项目（项目编号：QYJR-2025-088），郑重作出如下承诺：
一、材料真实性承诺
1、我方提交的所有报名材料、资格文件、资信证明、决策文件等均真实、准确、完整、合法、有效，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如因材料失实导致交易无效或产生纠纷，我方自愿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及交易损失。
[bookmark: _GoBack]3.我方不属于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原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拍卖人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不属于与参与不良资产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原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属于标的资产原债务企业及债务企业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股下属公司；担保人为自然人的，不属于其本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属于标的资产原债务担保企业及其控股下属公司；不属于标的资产原债务企业的其他关联企业等利益相关方；亦不属于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中规定的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不良资产的主体，不属于前述主体投资、控制或享有其他权益的企业或其他实体。（3）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或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属于标的资产原涉及的债务人、相关担保人、其关联方及债务人、相关担保人委托的主体；不属于反恐、反洗钱黑名单人员；不属于其他依据监管机构的规定不得收购、受让标的债权的主体。
二、资金来源合法性承诺
1、我方用于受让标的产权的资金均为自有资金或合法自筹资金，来源合法合规，不存在任何通过非法集资、P2P融资、违规结构化融资、洗钱等违法违规方式获取资金的情形。
2、我方保证不利用受让资产进行任何形式的非法融资活动（包括但不限于从事或变相从事非法集资、股权融资、债权融资、P2P融资、自融、资金池、发行理财产品、私募基金、信托计划等违规融资行为）。
三、禁止滥用交易所名义承诺
1、我方承诺不以任何形式利用贵所名义或项目信息进行虚假宣传、增信背书或融资推广，包括但不限于：
（1）不得在融资文件、宣传材料中明示或暗示贵所为交易提供信用支持；
（2）不得擅自使用贵所标识、项目信息进行融资包装；
（3）不得宣称与贵所存在超出交易服务范围的特殊合作关系；
（4）不得存在其他类似行为。
2、我方保证不在后续资产处置、经营活动中使用“经贵州阳光产权交易所认证/审核”等误导性表述。
四、交易目的及合规性承诺
1、我方受让标的产权系出于真实投资或经营需求，不存在任何为非法融资、规避监管、套取资金等目的而进行交易的情形。
2、我方承诺严格遵守国家金融监管政策、国有资产交易法规及贵所交易规则，不实施任何损害国家利益、金融秩序的行为。
3、我方自愿接受监管部门的监管并接受监管部门依法作出的处罚及信用惩戒措施。
五、风险自担承诺
1、我方已充分知悉标的产权（尤其是不良资产/债权）存在的法律、财务、信用等风险，并具备专业评估和风险承受能力。
2、自愿承担因标的瑕疵或市场变动导致的一切投资风险及损失，不以任何理由要求贵所承担责任。
六、违约责任
如我方违反上述任一承诺，贵所有权采取以下任一项或多项措施：
（1） 取消我方受让资格或终止交易；
（2） 没收已缴纳的交易保证金；
（3） 追究我方经济赔偿及法律责任（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商誉损失等）；
（4） 将违约信息报送金融监管、国有资产管理等主管部门。
六、承诺效力
本承诺书自我方签章之日起生效，独立于交易合同存在，对受让方及其关联方、后续债权持有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
    （以下无正文）

承诺方（意向受让方）：
公司名称（盖章）：       ///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    ///        

日期：        年        月        日  
